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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端上餐桌的罪恶与谎言：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狗肉产业链深度调查报告（2011-2014）

关于调查：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显示，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千 万只狗和4百万只猫被用于食用。亚洲动物基金早在1998年机构建立之
初就开始关注中国的食用狗只问题，并在过去多年里到中国各地开展多领 域的走访调查以了解该产业链的真实情况*。

在中国，食用狗肉并不属于主流的饮食习惯，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主要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和华南及中部一些城市食
用狗肉相对较多。然而，在这些地方，餐桌狗肉却也并非都是自产自销，亚洲动物基金通过多年来的调查发现，大量的犬
只被从四川、湖南、河南等其他外地省份运往消费集中的地区用于食用。

近年来，由于政府及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更多关于食用狗只背后的真实状况和问题被媒体所报道，黑色产业链
逐步浮出水面。为了更好了解该产业链的情况，亚洲动物基金从2011年开始展开了一系列的针对中国食用狗肉产业链
各方面问题的全面调查。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我们开展了多次深入的暗访调查、市场调研，并与当地动物福利组织、社
区村组、政府人士及专家、以及产业链业内人士进行面谈对话。在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对调查所得信息进行汇编整理后，
我们最终完成了中国食用狗肉产业链系列调查报告。

此份报告是我们的四份系列调查报告中的一号报告，涵盖了
亚洲动物基金调查团队于2011年至2014年间多次走访中国
东北、华南、中部等多个较多食用犬只的省市的调查发现。这
些对产业链的调查都是暗访进行的，有时我们伪装成游客，有
时则假装成产业链中的商人。

整个调查共跨越8个省及自治州的15个城市：广东省（江门
市、雷州市、湛江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玉林市）、山
东省（济宁市）、江苏省（徐州市）、安徽省（合肥市）、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牡丹江市）、吉林省（吉林市、长春市、延吉市）、辽
宁省（大连市、沈阳市），前后历时4年。调查期间，我们共计走
访了超过110家狗肉零售商（活狗/狗肉铺）、66家餐馆和大排
档、21个农贸市场（肉菜市场）、12家犬只屠宰场、8家犬只繁
育/养殖基地、8家狗肉食品公司、4个犬只囤积/中转点、和3个
大型活体动物批发交易市场。

*亚洲动物基金也持续关注着猫只被食用的问题。若需了
解我们在中国开展的关于猫只的工作,包括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的流浪猫绝育放归(TNR)计划等，请访问我们的官方
网站：www.animalsasia.org.cn。

图1：在中国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犬只被屠宰用作食用

主要调查发现：

一、 被食用的狗只从何而来？

1. 被食用狗只的可能来源分析
在食用狗肉的黑色产业链中，狗肉的真实来源一直是最神秘的部分。按常规分析来说，被食用的狗只可能的来源有以下
几种：专业肉狗养殖场（有养殖基地集中饲养），偷盗抢夺或毒杀家养犬只，抓捕流浪犬，散户出售家养犬（只是家里养，家
养犬多了、病了或老了的售卖），宠物狗繁殖销售机构中过剩或淘汰的犬只。甚至有报道指出，少数没有职业道德的动物
收容所也存在贩卖被收容犬只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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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狗肉从业人员在公开场合都声称自己所屠宰加工的狗只来源于专业的肉狗养殖场，但我们的调查发现却指向着完
全不同的事实。大量的媒体报道曝光了偷抢毒杀狗只案件的频频发生，案犯动用了红外线弓弩、毒狗针、大砍刀、套牌车
等各种作案工具，在偷盗过程中甚至不惜杀伤犬主和民警（相关媒体报道：《眉山抓贼人追赶偷狗贼遭弓弩麻醉针射杀 
年仅36岁》1 、《随州两疯狂盗狗贼作案被发现 用射狗毒针射死主人》2 、《暴力冲闯警方拦检 撞坏警车试图逃脱，就为4条
狼狗 哥几个够玩命的》 3）。

中国农业大学临床系主任夏兆飞说:“现在的技术能
够做到犬类群养，需要相当高的技术，而且难度相当
大，一旦有失误会大量死亡。即使能够群养，一斤狗肉
的价格也应该超过100元，不可能是现在玉林的十几
元至几十元。”4 

一直以来狗并未作为过肉用家畜被人类大规模饲养，他们
更多是作为人类的帮手和伴侣。因为作为一种食肉性动
物，犬只的饲养成本很高，同时，由于犬只领地意识极强容
易相互打斗，伤亡严重，一旦发生疾病也容易迅速传染给
整个狗群。

2. 没有证据表明大型肉狗养殖场的存在
在4年的走访过程中，我们从网络等多种渠道收集“肉狗饲养场”的信息，并实地走访了网络广告最多、相对最出名的多
家“大型肉狗养殖基地”。同时，我们也在走访过程中从同行业的其他从业人员处打听寻找“肉狗养殖场”。但我们自始至
终都没有看到所谓大规模（饲养100只以上的狗只）的“肉狗“养殖场。我们看到的”狗场“其实均为“种犬”繁育基地（据称
是把犬苗卖给散户,散户将犬只饲养到6个月大做肉狗）。

2011年亚洲动物基金首次到达南宁走访时也曾专门采访了一位当地有多年行医经验的老兽医，这位姓黄的兽医告诉我
们：“在南宁曾一度有5至6家个人经营的肉狗养殖场，但由于购买幼犬、疫苗、聘请工人的薪水和喂食等的综合经营成本
过高，最后这些经营者都陆续放弃了，而现在南宁已经没有任何一家肉狗养殖场了。”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的多家犬只繁育场，2011年，2014年
根据网络上收集到的关于肉狗养殖场的信息，我们将目标锁定在了网络上广告漫天飞，饲养最为集中的山东省嘉祥县，
这里同时也是“山东省畜牧区的核心”5。再在百度上搜索“嘉祥县肉狗养殖” 出现了1,690,000个结果，而可查询到的肉狗
养殖场信息其实只有几十家。

 

图2：嘉祥县一家繁育场内的犬苗（即幼犬）犬舍；图3：在一家声称大规模繁育场里我们实际上只看到少量的犬苗。

其中一家万达肉狗繁育场相对来说规模较大，据介绍其经营模式是：养殖场提供“狗苗”（而产崽的母狗也是来自周围农
户，并没有在养殖场，养殖场只有少量种犬做展示用），狗苗全部下放到周围的农户去散养至出栏，然后农户可以选择让
养殖场回购成犬或者直接自己出售。我们在这里只看到了20-30只成犬及约数百只犬苗（幼犬）。

其他的繁育场也都是类似情况，现场大多只有十多二十只成犬和一些幼犬，他们自我介绍也表示采取类似的散户合作模
式。但在我们问到合作散户在哪里时，我们却没有从任何的养殖场里得到过正面的回答。

1 http://scnews.newssc.org/system/20150108/000526959.html
2 http://news.cnhubei.com/xw/hb/sz/201307/t2624740.shtml
3 http://www.tjcaw.org.cn/qx/system/2014/09/15/010028016.shtml 
4 http://qd.jiaju.sina.com.cn/news/20140617/365712.shtml
5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_2kWVdsfMzoT95Khe4nl16IQu45wRxKUHmwgWGk5KFAPij-WVbl1HDI6xmZR1JS5gZWGMcqVy9kPUkwh

JksFqhZ36bEh98UGBb0PtvtsJYAM3EzsjaQZy4qitFQxX2q_h3O7ny6ot2OtGmAc_DcX7-QFG2JnG6ugvhtRN8uTd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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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达离开后我们又电话联系了另一家网站介绍规模较为大型的养殖场（山东浩盛犬业），结果对方带我们又回到了万
达门口，当我们告知对方我们已经来过这里了，他们告诉我们说这儿片就一个狗场。后来我们又到访了另一家名为：山东
大型肉狗繁育基地的养殖场，这次我们在交谈中直接抛出了问题：在嘉祥县究竟有多少家“肉狗养殖场”？对方回答说：只
有3-4家。至此可见，在网络上随便搜索便可以搜索到几十上百家狗场，误给人感觉这是一个兴盛的行业，其实并非如此，
众多的狗场介绍实际都只是同一家实体。

沛县樊哙狗肉制品有限公司，江苏省徐州市沛县，2011年，2014年
除去专门的犬只繁育场/养殖场，也有狗肉食品公司一直对外宣称他们有自己的养殖场作为货源。为此我们来到了沛县
最富盛名的一家企业——樊哙狗肉制品公司，这家企业历来对公众和媒体宣称他的肉狗均来自自己的养殖场，樊哙是一
个“集肉狗养殖、狗肉加工、狗肉餐饮于一体的产业化龙头企业”6。我们曾于2011年及2014年两次到访该企业。

图4：樊哙狗肉制品有限公司的介绍资料上显示其产品多达24种

狗只的来源，是否有自己的养殖场？
2011年，当我们提及我们想看看他们的养殖场时，樊宪涛（樊哙狗肉制品公司负责人）以他们是政府合作企业，政府对他
们有要求不能对外参观为由拒绝了。在2014年的暗访中，我们两次明确问及犬只是否是其自己养殖的，樊宪涛的儿子第
一次称狗有养殖的也有收购的，第二次他明确的告诉我们说：“实际上自己养殖的狗很少，基本上都是外购农户的狗”。而
我们在其企业内部并没有发现大量被饲养的犬只，只有不到十间破旧不堪的犬舍，这些也进一步证实了其说法。

家庭散户养殖的模式是否存在？
在2014年走访时，樊宪涛的儿子介绍说：“靠散户养殖的方式成本低，一是，“人吃什么狗吃什么”节约了饲料成本；二是，
节约了人工和场地的成本；三是，家庭养殖的犬只数量少“不用打针”，则节约了免疫的成本。“但在我们追问周围合作散
户信息时，他却含糊其辞。随后，我们也走访了沛县周边不同村落的大约10家农户求证樊哙这一说法，而村民却一致否
认，村民说：“养狗看家护院，是不卖的”。

樊哙人员明确说道:“大型养殖场以前有，现在没有了，撑不下去，
以前我们自己也有，后来发现越大的狗病越多，成本又高，养殖狗
的价格高于市场狗肉的价格” 

不管散养的模式是否真实存在，即使存在，没
有免疫，饲养过程中也没有任何规范，犬只的
健康和食品安全问题也自然无从保证。

大型养殖场是否存在？是否有专供食用的“肉
狗”？
关于“肉狗”，樊哙人员确切地向我们否认了“肉狗”这种说法，他说：”没有专用的肉狗，都是土狗。”

散户养殖
关于散户合作养殖，万达肉狗繁育场负责人告诉我们说犬苗的喂食成本每只每天只需要1块钱，其余的费用是疫苗和驱
虫药等。按照他们的介绍，犬只6-8个月出栏，并表示他们的犬苗都是用大型犬改良配种，可以繁殖出体重较重的犬只。因
此我们按对方提供的数据，以出栏时30kg的犬只为例，对成本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6 http://www.fankuai.com/gsjj.asp?articleid=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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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狗养殖场

疫苗 国产驱虫药 食物 

价格 国产犬四联苗平均：10元/针； 
国产犬狂犬疫苗：2元/针

每片国产驱虫药片平均按2元算，每10kg体
重使用1片

1元/天

用量 幼犬第一年需要注射4针犬四联疫苗和1针
犬狂犬病疫苗，才算完成全部疫苗注射流程

每只狗平均使用4片驱虫药（第一次3个月
时按体重10kg算吃1片，第二次6个月时按
体重30kg算吃3片）

6-8个月（即
182-243天）

成本 42元 8元 182-243元

直接饲养成本为232-293元（6-8个月时出栏）

饲养犬只到6个月大直接成本需要232元，到8个月大需293元，按出栏一只狗平均30kg左右算，按市场活狗平均收购价
20元/kg，售价约为600元。除去养殖场的人工、场地、水电等经营费用，犬苗购买成本，以及动物生病就医的费用等，一只
狗的利润至少应该有100元以上。如果同时饲养100只幼犬，6-8个月的收益就是1万多元，的确如他们的广告描述一样，
这是个低成本，高回报的行业。

在此，我们又对比了一间民间动物收容机构的运营成本，分析如下：

民间动物收容机构

疫苗 国产驱虫药 食物和水

价格 国产犬四联苗平均：10元/针； 
国产犬狂犬疫苗：2元/针

每片国产驱虫药片平均按2元
算，每10kg体重使用1片

食物按狗粮加米饭方式，大概成本
为：10元/1kg

用量 幼犬第一年需要注射4针犬四联
疫苗和1针犬狂犬病疫苗，才算
完成全部疫苗注射流程

每只狗平均使用4片驱虫药（第
一次3个月时按体重10kg算吃1
片，第二次6个月时按体重30kg
算吃3片）

1-3个月: 100g，1元/每天  
4-6个月: 250g，2.5元/每天  
7-9个月: 500g，5元/每天  
6-8个月（即182-243天）

Cost 42 RMB 8 RMB 320-620 RMB  (6-8 months old) 

直接饲养成本370-670元（6-8个月大） 
（备注：实际上收容所为了更好保障犬只的健康，有的会使用进口疫苗和驱虫药，成本将更高。但在此我们都统一按国

产药物价格计算，以便进行比较。）

作为民间犬只收容机构，运营成本几乎都会尽可能的控制，但是与之前肉狗养殖场所描述的成本分析对比，我们不难看
到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那么所谓的散户合作模式的“低成本高利润”是否能真的被实现呢？从万达离开后，我们在沿途
走访了近20个不同的村落，但却没有看见一个这样的养殖户。村民们几乎都很肯定的回答我们没有，并说”农村养狗都
是一家一户养来看家的，不卖“。这不禁让人怀疑，如果像经营者说的那样“低成本高利润”，他们有着大量的下线养殖户
并且对养殖户来说这也是门好生意，那么在这些村子散户养殖的模式应该也是普遍存在和为人熟知的，为何却也始终无
法找到甚至一个养殖户呢？

且不论散户合作养殖的模式是否真实可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散户养殖下犬只的健康、免疫、饲喂都处于难以监管的
状态。樊哙狗肉食品公司也在交谈中提到，散户养殖更加节约成本：不用打疫苗、人吃什么狗就吃什么。将这些难以保证
健康、难以追索到可信的养殖免疫记录的动物送上餐桌，要保证食品卫生安全可想而知将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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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查结果及分析
在网络上搜索得到的信息显示在中国北方有一些地区集中养殖大量的肉狗，但经过我们的实地走访调查发现，这些“养
狗大县”的实际情况与网络的介绍和人们的想象大相径庭：

• 看似兴盛的肉狗养殖行业其实并非如此，根据调查，肉狗养殖场的数量并不多，网上查询到的大量肉狗养殖公司信
息实际上只属于同一家公司。

• 在真实存在的养殖场里，我们也从来没有发现过大量成犬饲养的场景，现有的饲养规模根本无法提供每年千万只狗
肉消费的市场需求。

• 作为“放心”狗肉的来源，公众一直将希望寄托于看似正规的狗肉食品公司生产的产品，然而走访的结果却令人吃
惊：没有一家狗肉食品公司的犬只是来源于对外吹嘘的专业养殖场，几家狗肉食品企业的负责人都否认了养殖场和
肉狗的存在，食用的犬只都是收购而来的土狗。

2015年一月《中国青年网》的记者也进行了一次关于肉狗养殖场的调查，获得了与我们相类似的结果。其采访了一家肉
狗养殖场的老板，对于“肉狗”的定义这位老板向记者坦承：“肉狗实际上是炒作的一种概念，“啥叫肉狗？狗养肥了就是肉
狗，养瘦了就是瘦狗。” 而中青网的记者在“养狗大县”江苏沛县也有类似的发现：“记者走访沛县上述乡镇包括沛龙公路
两侧的杨屯镇、大屯镇等地的数十个村庄发现，除了有零星几家农户养品种狗卖狗苗，竟然没发现一家所谓的肉狗养殖
场。村民普遍反映，“没听说有养肉狗的”。 而资深养狗户丁行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只狗长大一般40斤左右，需要喂养
6到8个月，按最低喂养成本一天两元计算，需360元，加上狗苗钱、疫苗钱，怎么也得400多元，而毛狗价格一般六七元钱
每斤，淡季只有四五元钱每斤，所以养所谓的肉狗不可能赚钱。 “沛县没有养肉狗的，哪有肉狗这个品种？ ”

“一位曾专拉狗苗营生的翟姓司机一语道破实情，‘
都是哄人的，所谓肉狗养殖，就是专门骗你们这些外
地人的 ’”7

由于大规模饲养犬只以作食用的难度太大，对利润的贪
婪，导致偷盗抢夺甚至毒杀犬只随之而来。因为犬只看家
护院和陪伴人们的特性，它们广泛分散在各家各户，尤其
是在偷盗现象严重的农村地区，犬只基本是散养而非室内
饲养（亚洲动物基金联合专业的调查机构零点公司于2012
年底对农村犬只生存情况开展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犬只散养比例为72.5%）。而犬只的自我保护能力却很低，同时因为它
们已经习惯了与人类一起生活，因此很容易就被人抓住偷走。另一方面，偷狗的犯罪成本很低，即使被偶尔抓住也会因为
盗窃物的价值不高而只受到很轻的处罚，而且也还普遍存在取证难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盗窃之风。如此无本
生利而犯罪风险不高的“生意”让犯罪份子越来越猖狂。大量媒体报道和民间声音表明狗只被盗、被抢、被毒死等问题非
常严重，甚至可说猖獗。多次媒体报道偷狗人为了偷狗不择手段，甚至连村民或主人都打伤打死。根据前述的亚洲动物基
金农村犬只生存情况调查显示，从2008年到2012年，被调查区域近70%的村庄都有丢失狗只的经历，其中75.9%的受访
者都认为他们被偷盗的犬只是被屠宰用于食用了。

综上所见，我们可以推断，在中国根本没有规模化集约化的“肉狗”养殖，大量被食用的犬只不可能是人工专门饲养的肉
狗！目前被送上餐桌的犬只主要来源于偷抢毒杀——许多商贩口中所谓的“专门饲养以供贩卖”的犬只，实际上是被人从
主人身边偷走的倍受疼爱的家养犬（特别是农村的散养犬），或被抓捕的流浪狗。

二、 运输及中转交易

1. 国家关于犬只运输的法律法规
根据2011年农业部发布的《犬产地检疫规程》8规定：“饲养者应在犬实施狂犬病免疫21天后申报检疫，填写检疫申报单。
查验资料：应当查验犬养殖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和养殖档案，了解生产、免疫、监测、诊疗、消毒、无害化处理等情况，
确认狂犬病免疫在有效期内，饲养场未发生相关动物疫病。应当查验个人饲养犬的免疫信息，确认狂犬病免疫在有效期
内。”同时，条例规定“运载工具、笼具等应当符合动物防疫要求，并兼顾动物福利。启运前，饲养者或承运人应当对运载工
具、笼具等进行有效消毒。”

在2013年4月22日农业部公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犬和猫产地检疫监管工作的通知》9中明确提出了：“各地动物卫
生监督机构要严格依照《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和犬、猫产地检疫规程规定，按照法定检疫范围、检疫程序和
判定标准，切实做好犬、猫产地检疫工作。调运犬、猫必须逐只按规程实施产地检疫，逐只出具检疫证明。“

7 http://stock.chinadaily.com.cn/zixun/2015/0115/3842.shtml   /   http://news.xinmin.cn/shehui/2015/01/15/26502661.html
8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SYJ/201110/t20111021_2380474.htm
9 http://www.moa.gov.cn/zwllm/tzgg/tz/201304/t20130428_34484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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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走访发现的现实情况
在4年的走访过程中，我们走访了众多的狗只中转点、活体动物批发市场、见过大量的狗只运输车，在这些中转交易和运
输环节普遍存在着环境卫生恶劣、过度拥挤、疫病问题严重、犬只来源不明、动物福利状况差等众多问题。在我们多年对
中国狗肉市场的调查中发现，生病和受伤的狗只极为常见。这些狗只被大批量的装在拥挤的笼中，其中很多都有明显的
甚至严重的疾病症状。同时从近几年多次动保团体拦车救狗事件的媒体报道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运狗车的状况也和我
们调查所见非常相似，几乎没有符合规定的，即使能提供相关证明的，很多也都存在违规开证、假证等情况。（相关媒体报
道：《贩狗黑链有猫腻 803违法运狗事件责任人被处罚》10；《爱狗人士河北滦县拦截运狗车 运狗人被警方带走》11）

同时在调查中，我们也看到了这几年里狗肉产业链上的这些环节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包括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曝光、
群众监督举报和政府查处逐步加强、产业逐渐衰败等。下面是部分有代表性的调查记录：

(一) 囤积点/转运点 
沛县德邦物流冻库，江苏省徐州市，2014年
下面的图片来源于2013年沛县当地志愿者拍摄的一段视频录像，视频记录了在沛县一个物流转运点里存在使用冻库囤
积、转运死狗的情况。旺季时每天都有狗车前来该冻库送货，更加引起志愿者注意的是：这些狗无一例外的都是还未褪毛
的死狗，视频显示卸车时，肢体僵硬的犬只被一只只从卡车上抛下堆积在地上。而在运输途中卡车上死狗上面都覆盖着
厚重的帆布、棉絮等，让人从外部很难看出下面装载的货物是狗只，这极有可能是狗贩用以躲避监管的一个方式。

2014年，当我们来到该地后，被物流站的门卫告知送狗来冻库的人已经很久没来过了，因为他们使用毒药毒死狗只用于
屠宰加工被查了，那个人也坐牢了。本报告下文中我们去到沛县的狗肉加工企业后也分别从几家公司的工作人员里了解
到此案件（相关媒体报道：《海宁警方：毒狗肉流入徐州已有三四年》12、《视频：徐州警方查获一吨死狗》13、《20天将11吨有
毒死狗卖到徐州 这些人到底毒死了多少狗？！》 14）。

图5：2013年，沛县德邦物流站内的冻库门口，正在卸载死狗；图6：送货的卡车上满载带毛的死狗，运输途中车辆用帆布、棉絮等物覆盖

褚集村屯狗点，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2014年
2012年济南商河县有条狗肉村，曾因用死狗肉冒充新鲜狗肉的情况被媒体曝光引起巨大关注（相关媒体报道：《暗访商
河狗肉加工村 车间脏乱不堪腐臭难闻》15 ）。2014年我们辗转到达该地，找到一个专门从事囤积和转运犬只的狗贩。狗贩
说：现在毛狗（即活狗）少了，以前一天都有几千只，现在一天就只有十几只，白条（即屠宰褪毛后的犬只）也不敢杀，他们
只做活狗生意并且以小狗为主。狗贩还说到之前的高速路救狗事件，因为这些拦车救狗事件加大了运输的困难，现在货
源比较紧张，如果要大批量的货都需要提前预定。他还向调查员说到这几年开始经常出事，他自己对继续做这行也是“心
里七上八下的”。
10 http://fo.ifeng.com/news/detail_2014_08/08/37951753_0.shtml
11 http://news.163.com/14/0805/01/A2RLV9C100014AED.html
12 http://www.cnxz.com.cn/newscenter/2013/2013083085357.shtml
13 http://tv.sohu.com/20140804/n403088800.shtml?lcode=AAAASTkmnVEtTilQ7vM06mKU-H-ufrd6-IyD43q7zUd_Jgpb_

bvlY0fYZebRD5oXDspGb1N6z8LUvaYm-P0619O0oBiNRFYImx3K7rDkgOmpZ_akcf6&lqd=11544
14 http://www.cnjxol.com/xwzx/jxxw/qxxw/content/2014-06/12/content_3087357.htm
15 http://v.ku6.com/show/NmKIuHEyXh8VAuSWwaSlc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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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简阳市，2011年
简阳是四川狗只集中囤积后运输出省的集中地，我们于2012年暗访时，曾进入了当地一个犬只囤积及屠宰的场地。这里
囤积着大量的犬只，像其它的囤积点一样，犬只的品种大小不一，有的戴着项圈，全部都无精打采，有不少显出明显病态，
这里的环境也是十分的阴暗和肮脏。

《找遍成都 找到简阳 找回聪聪》16 的媒体报道：

光天化日之下，杨大爷在遛狗时爱犬聪聪被面包车抢夺，后来多番寻找，在位于简阳的屠狗场以224元的价格将狗
儿赎回。敲开门的一刹那，杨女士（杨大爷的女儿）差点瘫坐在地上：“简直就是地狱，狗狗们都被装在狭窄的铁笼子
里，一个笼子堆一个笼子，又臭又脏，还有人在打狗。所有的小狗都不敢出声，只能低声呜咽。”“我在那个狗场里看
到，很多狗狗都是戴着狗牌的，真心呼吁那些非法抢夺和买卖狗狗的人能停止这种行为，因为对你们来说224元钱
的货物，对我们来说是无价的家人。” 

©news.huaxi100.com ©news.huaxi100.com ©news.huaxi100.com

   

图7：犬主杨大爷将寻回的爱犬紧搂在怀中 
图8：送狗的小贩驾驶的摩托车后座上放着狗笼和夹狗的大铁钳
图9：简阳东溪镇，狗场内

(二) 运狗车

图10：运输车辆锈迹斑斑，布满毛发和脓血层层叠叠的堆积着大量铁笼；图11：犬只被拥挤的关在一起，长时间忍受着饥饿和缺水

囤积中转点的狗只到达一定数量后，囤积点就会安排大货车将狗只统一运输到外地。作为肉食性动物的狗只因反抗性很
强，这让它们在被抓捕、运输、屠杀的整个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遭受着大量的暴力对待，饱受折磨。在我们的调查中看到，
这些狗只被粗暴地抓捕、被强行塞入狭窄的铁笼，尾巴和脚被夹断，没吃没喝，怀孕的狗只在长途运输中生产。被转运的
犬只被严重挤压，动物福利无从谈起。很多犬只带有明显病征，每次转运，均有狗儿因疾病或者严重挤压死亡，也有犬只
在拥挤的环境中相互打斗受伤，而这种环境无疑更促进了疾病的传播。运输的车辆几乎都是装载满满一车狭小的铁笼，
常常每车都载有几百只狗，到达目的地后铁笼被直接从车上抛下。

16 http://news.huaxi100.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8&id=77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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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次媒体报道的拦车救狗事件中，这样的惨状更是数不胜数。《法制晚报》17：“记者在京哈高速河北滦县服务区内看
到，十余辆私家车将一辆河北牌照的大货车围在中间。大货车上装有5层笼子，里面挤满了各种狗。其中不乏金毛、拉布
拉多、哈士奇等宠物犬。记者注意到，部分狗的脖子上还拴着项圈。”“天津动检部门人员称，如货车所运狗的数量多于检
疫证明上注明的110条，将由河北动检部门扣留，并进行后续调查… …记者看到，每层笼子中约有七八十条狗，全车约
装有400条狗。这些狗在笼中不住地低声呜咽，它们用牙啃咬着笼子，为争抢本来就十分狭窄的空间相互撕咬起来。部分
狗趴在笼中一动不动，似乎没有了生命迹象。”

雷南大道中转点，广东省雷州市，2011年

图12：几百只狗拥挤地关在狭窄的铁笼中； 图13：犬只被关在铁笼中从高高的卡车上抛下。

在雷南大道的一家犬屠宰场旁我们拍下了运狗车到达和卸货的完整过程。超大的卡车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铁笼，里面关着
数百只犬只。铁笼被从几米高的车顶直接扔下，下面只用一个旧汽车轮胎做缓冲，现场一片犬只的惨叫声。随后这些犬只
大部分被送往旁边的一家屠宰场进行屠宰，有少部分则被驾驶摩托车的小贩收走。同样，所有的过程没有检疫及卫生手
续的交接。

(三) 活体动物交易市场
犬只被大批量运输到外地后部分被送到活体动物交易市场进行售卖，有些市场是大型的动物批发市场，有些则是自发行
成的交易集市，或小型的农贸市场。

耙冲市场，广东省江门市，2011年

图14：耙冲市场内，铁笼中的犬只戴着常见的宠物项圈 
图15：耙冲市场内，活狗现宰后尸体和内脏随意的堆在地上 
图16：褪毛机污秽不堪，遍布血水和动物毛发

17 http://www.fawan.com/Article/rx/2014/08/04/1213402538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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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到访的第一家活体动物批发市场，我们观察到大量的动物都有明显的病征，它们和那些看上去健康的动物一起
关在狭小而肮脏的空间里。并且在这些狗只当中有的也戴着常见的宠物项圈，当我们向商贩询问这些犬只的来源时，他
们都默契地没有透露任何信息。这让人更加怀疑这些动物可能是来源于偷盗。

在这次调查结束之后，我们再次返回到这个
市场买下了一只待宰的黑色犬只，取名为“
兔仔”（取意于2011年是中国兔年）。在我们
将“兔仔”带回成都并隔离了20多天后它竟
然出现了犬瘟的病征，而此前并没有该症状
的，可见病毒一直在其身上潜伏着，这无疑
是对市场上狗只健康状况存在严重问题的
一个有力证明。 
 

图17：亚洲动物基金创办人暨行政总监谢罗便臣女士解救的黑色犬只“兔仔”

转盘道活体动物交易市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2014年
这里并不是一个正规的动物交易市场，而是一个市民自发聚集而形成的交易地点，多数为宠物交易，动物的种类从猫狗
到兔子都有。在暗访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收狗贩，并跟踪记录了一条：收狗-屠宰-餐馆的完整线路。

下图中的皮卡车从路边的小贩（甚至也有普通市民）手中买下犬只，这些犬只品种不一，有的十分虚弱表现出明显的患病
特征。经过简单的讨价还价，这名狗贩买下一只生病的土狗（600元）、一只德牧（700元）和一只金毛犬（860元）。在收购了
十多只狗后送到当地的一家屠宰场进行屠宰（永祥屠宰场），屠宰后又送到一家餐厅（群众砂锅狗肉鲜），本报告后文中会
讲到在这家餐馆内老板向我们提供了明显与事实不符的狗只来源信息。

图18：红圈内为收狗的皮卡车尾部，左边的车辆是送狗的卖家，右边是另一车辆卖宠物狗的小贩
 

图19：一只带着明显病征的犬只被买下； 图20：狗贩正在为狗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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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另一只被买下的德国牧羊犬； 图22：收狗人

在整个收狗过程中我们发现：
• 其收购并卖到狗肉餐馆的犬只并非来自“养殖场”，犬只来源不明，是否免疫不得而知。

• 收狗人毫不在意犬只的健康状况，有明显病征的犬只也一并买下，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检疫。

3. 调查结果及分析
近年来公众的视线逐渐聚焦于狗肉黑色产业链上这至关重要的一环——运输和中转交易环节，“拦车救狗”事件以及举
报囤积点/中转点和交易市场违法问题的行动频现报端。这个环节中存在了大量的违反中国农业部现行的检疫运输规定
的情况，没有对犬只进行检疫，没有动物的养殖档案，同时，显而易见，现在的狗只贩运车都不合乎要求未能保证狗只的
基本动物福利，长途的运输及拥挤的笼具使得很多狗只患病、受伤甚至死亡。由于监管的难度较大，跨地区的长途运输更
增加了狂犬病的异地传播几率。

三、 屠宰

1. 国家关于屠宰的法律法规
目前，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有明确制定一种为食用目的而人道屠狗的方法。同样的，中国政府也没有颁布关于狗只屠
宰的相关标准和规定。香港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的兽医代表曾经表示，狗是不可能被大规模饲养并人道屠宰而作为肉食
的。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在2010年农业部颁发的《动物检疫管理办法》18中对动物屠宰有
以下一些规定：

第十条　屠宰动物的，应当提前6小时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急宰动物的，可以随时申报。

第二十一条　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法向屠宰场（厂、点）派驻（出）官方兽医实施检疫。屠宰场（厂、点）应当提供与屠
宰规模相适应的官方兽医驻场检疫室和检疫操作台等设施。出场（厂、点）的动物产品应当经官方兽医检疫合格，加施检
疫标志，并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第二十二条　进入屠宰场（厂、点）的动物应当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并佩戴有农业部规定的畜禽标识。官方兽医应
当查验进场动物附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佩戴的畜禽标识，检查待宰动物健康状况，对疑似染疫的动物进行隔离观
察。官方兽医应当按照农业部规定，在动物屠宰过程中实施全流程同步检疫和必要的实验室疫病检测。

18 http://www.gov.cn/zwgk/2010-01/28/content_15216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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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经检疫符合下列条件的，由官方兽医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对胴体及分割、包装的动物产品加盖检疫
验讫印章或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
　　（一）无规定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二）符合农业部规定的相关屠宰检疫规程要求；
　　（三）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符合要求。
　　骨、角、生皮、原毛、绒的检疫还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十七条有关规定。

第二十四条　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由官方兽医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并监督屠宰场（厂、点）或者货主按照农
业部规定的技术规范处理。

第二十五条　官方兽医应当回收进入屠宰场（厂、点）动物附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填写屠宰检疫记录。回收的《动物
检疫合格证明》应当保存十二个月以上。

2. 走访发现的现实情况
经过亚洲动物基金多年来的调查我们发现在狗只的屠宰问题上不仅存在极端的残忍性，现行的普遍屠宰方式也隐藏着
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无论私宰还是在部分地方政府认可的屠宰场里，都普遍存在着环境脏乱差、卫生条件恶劣、没有看
到任何检验检疫等众多问题。另一方面，近年来我们看到屠宰场也出现了关停、开工量减少等情况，与近年来政府加强监
管，及动保组织、群众举报等影响有关。

调查中我们看到大量的犬只屠宰是属于私宰，在市场、餐厅、一些非正式挂牌的屠宰场、中转点等进行宰杀，也有少量犬
只是在极个别的被当地政府正式认可的屠宰场被宰杀的。下面我们列出部分此类屠宰场：

君来屠宰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2012年，2014年

图23：2012年到访时，刚好有一批犬只运抵，我们看到其中有两只狗都佩戴了项圈 

“这是门缺德生意，不是人干的活，是损阴德的。这些狗就像
人坐牢一样，知道自己要被宰杀，所以都老实。” ——君来屠宰
场的工人

亚洲动物基金2次走访过这家犬只屠宰场所，一直
以来看到的屠宰情况都很差：屠宰场内部环境恶
劣、恶臭扑鼻、满地粪便、犬只健康状况堪忧，屠宰
方式残忍，其他待杀的动物常常都在哀嚎和颤抖
中目睹同伴的惨死。屠宰场门口及室内都装有摄
像头，可见此行业人士的高度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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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我们再次到访时，发现和2012年相比该屠宰场经营的衰败景象十分明显，整个规模缩减了，开工频率也大不如
前，对方还告诉我们货源紧缺和需求量的减少让他们自己也不确定这个行业未来会如何发展。

图24：犬只囤积房间，环境十分恶劣，毛发、粪便四处都是，犬只的健康状况很差，少有站起来活动的
   

图25：屠宰前没有任何的检疫，操作人员甚至一边抽烟一边操作，整个操作环境另人作呕；图26：工作人员在满地的污血中进一步处理犬只的尸体

关于检疫的问题，老板说：“检疫证“可以整”，每天只要有狗来，就会打电话给检疫的人让他们过来看，所以没问题，如果
不检疫会被罚款。“但是，在2次走访中，在屠宰整个过程中我们都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检疫人员或者检疫的过程，屠宰都
是在脏乱的环境中进行。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为了追求高的利润，工作人员还会根据部分客户要求对犬只进行注水。

红星犬只屠宰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2011年
红星屠宰场是哈尔滨市政府认可的正规的犬只屠宰场之一（哈尔滨政府在2004年开始设立犬只定点屠宰，将红星、道
口、军辉、道外几家指定为定点肉犬屠宰场）。据负责人赵先生介绍，由于利润问题，市场上只有10%左右的狗肉来源于正
规的屠宰场，大部分也是私宰。该问题也曾被媒体报道过《定点屠宰厂少人问津　哈尔滨狗肉消费潜伏安全隐患》 19。同
时，赵先生也表示：他们也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为犬只注水，注水犬只的价格要更低一些。由于他们是正规屠宰企业，他
们是可以为所屠宰的犬只开具检疫证明。当被问及如何检疫时，赵先生说他们是目测。关于犬只的来源，赵先生也很肯定
现在没有养殖场，就算有也都倒闭了，狗只都是零散收购的。

19 http://heilongjiang.dbw.cn/system/2004/08/16/0168906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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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屠宰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2014年
 

图27-28：数百间的犬舍空空荡荡，现有的犬只不到10只
   

图29：屠宰间里空无一人，看上去已经停工一段时间；图30：屠宰场设有政府的动物检疫申报点，但并没有工作人员在值班

根据之前《苹果日报》一则名为《吉林省延边申联食品厂推出的“狗肉方便面”惊销全国》20的新闻介绍，这里的惠民屠宰
场是延吉市规模最大的一家屠宰场，该屠宰场从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大量进货，除了狗肉食品公司以外他们也向当地的
市场和超市供货。屠宰场的老板本来是一名从业二十多年的屠夫，他干这行积累了大量资金后投资开了这家屠宰场。

根据之前媒体报道的介绍及我们到达现场看到屠宰场的规模，这里以前应该是大批量收狗、屠狗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然
而2014年我们到来时该屠宰场的挂牌已被摘除，厂内一副冷清的迹象。犬舍里面只有极少量的犬只，逗留的期间也没有
见到任何工人在工作的迹象。屠宰间内较为干净也没有强烈的气味，感觉已停工很久。屠宰场到处都是摄像头，我们到达
后许久出来一名女士，她十分的警惕，马上致电了她的老板，随后叫来了几个人将我们“轰走”。

20 http://www.juxia.com/news/2012-5-7/40880_2.html ; http://bbs.tiexue.net/post2_5820820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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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宝犬业有限公司，吉林省吉林市，2012年，2014年
春宝是一家规模较大的屠宰场，是由当地的商务部门指定的屠宰场所，经营的项目包括：屠宰、活体犬只运输、活体犬只
零售和加工生产，有自己的狗肉产品。2012年，我们在这里调查时去到了囤积犬舍及冻库，犬舍里面的犬只状况很糟糕，
很多戴有项圈的名种犬，大部分犬只都不健康，犬舍地上有很多死狗的残骸，场面让我们非常震惊。

图31：2012年暗访，犬舍中犬种不一，这条拉布拉多眼角有明显分泌物，疑似患有犬瘟热；图32：很多犬舍里面都有死亡的犬只，尸体已经腐烂

2014年我们再次到达时，据对方工作人员介绍今年的生意不如去年的好，现在每天能杀100多条，去年能杀200多条。动
保团队的拦车救狗事件让货源减少，而且狗肉的价格也更高，每斤涨了两块钱左右。由于现在运狗车还需要安排其它车
辆护送，增加了成本，这也是狗肉涨价的原因之一。现在每个月的销量大概在一万吨左右，他们以做生鲜为主。他们这边
的厂里有30多名员工，一般早上5点开始宰杀，在河南也有个屠宰场，。在2012年我们来调查时下午三点这里仍在宰狗，
而2014年这次调查现在还是上午，工场已经没有在开工的迹象了。

刚好有客户来买狗，我们跟随进入了犬舍。犬舍每排20个，每个犬舍有7-8条狗，有些是空的。犬只品种各异，其中不乏金
毛、德牧、藏獒、古牧等。在另外一边有专门的宰杀车间、脱毛间、打晕犬只的房间，车间与犬舍相通。客户选中了一只金
毛，屠夫进入犬舍，用铁钳将金毛硬拖出来。狗儿们都很恐惧地躲避。金毛被屠夫用木棍迅速打死，放血然后扔进开水池
烫毛再扔进褪毛机，最后被挂上铁钩。屠夫熟练的用焊枪除掉其余的细毛，并进行之后的分割等。期间工作人员说北方人
喜欢吃大狗，南方人喜欢吃小狗。

图33：被选中点杀的金毛被屠夫硬拖出犬舍；图34：屠宰方式也是棍棒击晕，然后脱毛、分割，屠宰间的环境十分肮脏，满地污血和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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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屠宰场，安徽省合肥市，2011年，2014年
2011年我们首次到访该屠宰场时，“王卫屠宰场”是安徽省合肥市政府指定的屠宰场所。当时我们就被告知由于在这里
屠宰犬只费用很贵，大约要200左右，据他们回忆，自2006年有政府规定以来，也只有1条犬送到此地来屠宰，其他的都是
自家私宰的。

2014年，我们再来到这里时却被告知这里已经被关闭了。随后我们查询到了2013年的一则新闻并了解到合肥市已经没
有定点的犬只屠宰了，《合肥城北最大屠宰场将并入双凤工业园内》21。随后我们拨通了合肥市动检处的电话，对方也向
我们确认了这一点。

3. 调查结果及分析
亚洲动物基金调查团队4年间共走访了13间屠宰场，部分曾经存在的犬只定点屠宰场由于生意的冷清已经关闭或被取
消，部分还在经营的所谓合法的屠宰场里我们却从未看到任何动物检疫或动检人员。这些屠宰场无一例外的环境恶劣、
恶臭扑鼻、满地粪便、犬只健康状况堪忧，屠宰方式残忍。同时，被关在屠宰场的犬只中，很多犬只都带有项圈，品种也非
常广泛，不少名种犬，这些犬只很可能是被偷盗抢夺的家养犬只。

而个别狗贩租用冷库把死狗存储下来等到冬天再行销售，这些死狗更极有可能是被毒死的犬只。我国于2013年5月4日
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2，在食品加工、
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以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食品安全法》23第二十八条也明确规定，禁止生产经营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
全标准限量的食品、毒死动物肉类及其制品。

如前述我们调查获知，目前实际情况是大量被食用的犬只是来源不明的动物、无法追溯到可信的养殖免疫记录的动物、
明显带有严重病症的动物，其实它们都是根本不应该被用作人们的食物。食用这些犬只对公众来说是极不安全的，对人
体健康有极大的潜在危害。而且在我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都根本没有关于人道屠宰犬只用于食用的标准，在这样的情
况下，个别地方政府开展定点屠宰或“规范”狗只屠宰事实上将是把偷盗狗只的黑色产业链予以合法化，变相鼓励了犯
罪，包庇了违法行为，很有可能成为了整条黑色产业链的帮凶和保护伞。同时也将掩盖掉大量的食品卫生问题，是置广大
消费者的食品卫生安全于不顾的错误做法。

四、 销售终端

1. 国家关于食品加工零售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24

第三十一条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制定并实施原料采购控制要求，确保所购原料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制作加工过程中应当检查待加工的食品及原料，发现有腐败变质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不得加工
或者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5

第二十七条
食品生产经营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 具有与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包装、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境整
洁，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二） 具有与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生产经营设备或者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
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

（八） 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当保持个人卫生，生产经营食品时，应当将手洗净，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销售无包装的
直接入口食品时，应当使用无毒、清洁的售货工具；

21 http://news.house365.com/gbk/hfestate/system/2012/09/20/020763712.html
22 http://www.chinacourt.org/law/detail/2013/05/id/146172.shtml
23 http://www.gov.cn/zwgk/2009-07/24/content_1373609.htm
24 http://www.gov.cn/zwgk/2009-07/24/content_1373609.htm
25 http://www.gov.cn/flfg/2009-02/28/content_12463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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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 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对无法提供

合格证明文件的食品原料，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验；不得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 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内容。

•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应当真实，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6

第一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
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一） 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的；

（二） 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的；

第九条 
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依
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2. 走访发现的现实情况
在走访的大部分狗肉馆里，我们都发现在厨房后院笼子里有少量的活狗用于现场点杀。当问及卫生健康如何保障时，大
多数店主都认为自己早已是这方面的专家，仅凭目测便可以分辩是否为健康犬只。

(一) 餐馆/大排档 
群众砂锅狗肉鲜，黑龙江省牡丹江市，2014年
本报告前文第二点“运输与中转交易”中提到的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转盘道活体动物交易市场，我们拍摄到一辆皮卡车
在路边收购了一批犬只，随后我们的调查团队一路跟着该卡车，看到所有犬只被送到了“永祥犬屠宰场”。犬只被从卡车
上拖下后用棍棒打晕后，被送入屠宰间，随后全部打包进入麻袋，期间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任何检疫部门到场检疫，整个屠
宰过程也非常快。

图35：这家屠宰场工作人员都十分警惕，门口也装有摄像头，但是外来人员进入时却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消毒程序。 
图36：犬舍环境很差，这只混种德牧眼角有大量分泌物，极有可能感染了犬瘟，但是屠宰场老板却向我们解释为上火。

26 http://www.chinacourt.org/law/detail/2013/05/id/1461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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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报告前文提到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君来屠宰场一样，永祥屠宰场也在屋舍的各个角落都安装有摄像头，在我们的暗
访过程中，对方也一直十分警惕。位于房屋背后的狗舍里一共有20多只狗，普遍带有明显病征，很多都带有项圈并且不
太活动，有看到疑似德牧的混种大型犬和一只黑色的像拉布拉多的犬只。狗舍四周有很多脱落的狗毛和一些内脏，十分
肮脏。
 

图37：犬只被逐只用铁钳夹住颈部从笼具里拖出
图38：随后工作人员用棍子猛击犬只头部打晕犬只，再送进里屋的屠宰间

犬只被屠宰后皮卡车又将这些狗肉运往了“群众砂锅狗肉鲜”餐馆，我们继续一路追踪这辆车来到餐馆。车主在皮卡卸货
之后，就马上离开了。接着调查员进入餐厅并伪装成食客叫了一些没有狗肉的菜品，希望能有机会和饭店老板攀谈。调查
员问到犬只的来源，服务员告诉我们是从普通村民家收购后自己养着需要时再自己屠宰，保证健康安全。这个说法明显
跟我们看到的事实不符。她还介绍说餐馆每天会消耗10只狗左右，她从小就在这家餐馆吃饭，馆子经营了20多年了，以
狗肉为主，而且生意很好，饭点的时候基本上客满。最后结账的时候，我们再次叫来老板询问犬只的来源。老板还是说犬
只是从农村收购后，自己杀的。

图39：收货的餐馆“群众砂锅狗肉鲜”
图40：皮卡车正在往餐厅卸货

至此我们看到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收狗人从非正规的活体动物交易市集收购来源不明、健康状况堪忧的犬只，再送
到屠宰场进行屠宰加工，加工后直接送到餐馆进入消费环节。整个过程中完全没有检疫或监督部门参与监督任何一个环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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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味狗肉馆，山东省济宁市，2014年

图41：餐厅老板当街就开始屠杀一只混种藏獒犬，将犬只打晕后割喉放血，立即引来大批苍蝇，一旁铁笼
中的犬只紧张地注视着同伴被宰杀的过程

图42：犬只在被剥皮的时候还未完全死亡，不时抽搐抖动

铁笼中供客人点杀的犬只中有灵缇、混种藏獒犬等名种狗以及土狗，犬种不一显然并非集中专业养殖的肉狗。随意在街
边进行的犬只宰杀，也让路人和我们都触目惊心。我们不难发现：
• 被屠宰最后送上餐桌的犬只并非所谓的专门集中饲养的“肉狗”，即使该餐厅就位于据传是”肉狗养殖大县“的嘉祥

县，其宰杀的却是名种犬、土狗、混种犬等各类品种不一的犬只。 

• 犬只的屠宰方法极其残忍，在被屠宰的过程中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和压力，正如我们拍下的这只犬只，还未完全死亡
的情况下就被活活剥皮。

• 旁边的犬只目睹了同伴被宰杀的全部经过，眼神中透露出了无限的惊恐。

• 全程没有任何检验检疫，屠宰由自己私自完成。在没有任何消毒，臭气熏天的路边和沟渠旁边完成，苍蝇漫天飞，被
屠宰犬只的卫生状况令人堪忧。

(二) 农贸市场/肉菜批发市场/狗肉零售商 
洞口市场，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2011年
多年来广西玉林因玉林狗肉节而“闻名中外”，而这两年每到夏至日前后，玉林的名字更是频繁地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条
中。作为一个狗肉菜肴流行的地区，这里的情况也是亚洲动物基金尤为关注的。

2011年我们走访了玉林市当地的2家农贸集场及数家狗肉馆等，关于犬只的来源，大部分经营者都含糊其辞，称来自很
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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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44：市场上出售的犬只体积都较小，不似养殖场培育出来的肉狗的体积

在洞口市场我们毫不意外的看到鳞次栉比的狗肉摊档，大量陈列在案头的犬只尸体却是小型犬，对此我们不禁再一次质
疑犬只的来源。如果它们真的是源自养殖场培育的肉狗品种，那么犬只的尸体绝不是这样的体积，这些小型犬很有可能
是来自普通人家的家养犬只。

图45-46：老板的宠物犬被迫注视着已经死亡的同类被褪毛的过程

在市场内的另一家店铺我们发现了一只被捆绑四肢在铁架上的犬只正在被褪毛，店铺一旁拴着老板的宠物犬，它注视着
同类被褪毛的画面。我们上前与老板攀谈，他一开始对我们宣称这是一只狐狸，过后又随即承认其实是犬只。而近距离观
察这只犬只时，我们并没有在其头部、颈部和躯体上看到伤痕，这让我们怀疑它是被毒杀至死或病死的。

近年，玉林在夏至时都高调的举办“荔枝狗肉节”，据称狗肉节
当天便可以消耗10000只左右的犬只。2014年，玉林狗肉节在
受到大量的反对呼声后规模大幅减少，据报道当日的犬只屠
宰量降为2000只左右。

对此，2014年《工人日报》也对“狗肉节”发声质疑：
《犬类检疫屠宰“缺位” 吃狗肉的节日出了什么问

题？》27 ： “6月6日，玉林市政府发布声明，称“狗肉
节”只是个别商家和民间的一种说法，玉林市各级
政府和民间组织都没有举办过任何形式的所谓’
夏至荔枝狗肉节‘活动。然而，在公众看来，“狗肉
节”的非官方化并不能说明政府在监管上没有了
责任。”

27 http://media.workercn.cn/sites/media/grrb/2014_06/21/GR05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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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3年，我们持续与玉林市食药监等部门进行沟通，希望政府能对狗肉节进行干预，同时加强对相关环节工作的管理
和监督。2014年5月，玉林市政府终于在公众对事件的大量关注下，开始对狗肉的源头进行监管，并发文明令禁止当街屠
宰及重点打击偷盗行为。

南极市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2012年

图47-48：问题狗肉上打着检疫合格标志

在南极市场，我们发现部分被宰杀后的犬只被贴上了“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的标签，看似非常正规。但深入了解时，部分
店主却向我们透露现有的狗肉分为注水和不注水两种，水少的价格就会高一些，同时，在问及犬只来源时，大部分店主也
说他们的狗只都是收购而来的。 众所周知，“检疫合格证”是普通市民鉴别合格食物的标准，披着合格的外衣却有着不确
定的安全风险，市民的食品安全究竟应该怎样保证？

周谷堆集市，安徽省合肥市，2011，2014年

图49-50：2012年走访时，每间狗肉铺的生意都非常红火

图51-52：2014年再次走访时，集市里的狗肉铺已经关闭，集市外仅剩一家，且规模缩小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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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合肥集市狗肉店铺的关闭，我们了解到，2013年底，合肥市卫生监督所对合肥市场的狗肉屠宰场，狗肉销售档口进
行了严查，多家商铺被查处。同时，媒体也进行了公开呼吁，希望群众帮忙举报屠狗黑作坊。（相关媒体报道《狗肉黑作坊
在合肥周谷堆开“连锁店”》28）。由此可见，正是政府的加强监管以及媒体的积极呼吁，最终带来了今天的改变。

和平区西塔珲春街，辽宁省沈阳市，2014年
西塔是朝鲜族的聚集区，所以在这个区域吃狗肉比较普遍。珲春街是西塔的一条小道，道路两边都是狗肉商铺，并且每家
店门口的铁笼中都有活狗可以当街点杀。在闹市区公开杀狗的现象在全国也比较少见，特别是像在沈阳这样的大城市。

图53：拥挤不堪的铁笼中装着可供点杀的活体犬只；图54：一家店已经悬挂出一排宰杀好的犬只尸体；图55：在另一家店等待点杀的犬只上方同样悬
挂着同伴的尸体

我们向附近居民了解到此地每日凌晨会有送冻狗或者活狗的车到达。同时，居民也提到了他们都很反感这些商铺，每天
屠狗卸货的生意很吵，同时，屠宰和加工的臭味也让他们很难受。在连续几天对此地的暗访里，我们发现附近还有学校，
每天有不少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从此地经过。

图56-57：我们在其中一天拍摄到的活狗送货场面，每只铁笼里拥挤地塞满犬只，早上不到5点街道的宁静已经 
被犬只的惨叫声打破。

28 http://epaper.anhuinews.com/html/ahsb/20131010/article_30013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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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能拍摄到此地从运输、屠宰到售卖的完整过程，但是由于从业人员的谨慎，我们在连续3天的夜里蹲点跟车都
被对方甩掉。

关于犬只的来源，部分摊主告诉我们，他们主要是从河南、河北收购而来。从现场看来，犬只的大小、品种不一，还有部分
犬只是带有项圈的纯种犬。在暗访之后不久，沈阳当地的报纸就报道出一则名为《沈阳西塔狗肉一条街私宰病狗大起
底》29 的报道：一名狗贩子向记者直言“我跟你说，这条街上的宠物狗基本上都是偷来的，谁家宠物狗能往这里送？”，当时
与记者共同前往的动保人士崔女士以900元买下了其中一条金毛狗，结果不到10个小时，就找到了狗儿的主人；之后，崔
女士又筹集了2万元将20只狗儿救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无一幸免，经过兽医的检查，狗儿都患有犬瘟热、细小病毒等
严重传染病。

（三） 商场，超市
亚洲动物基金在2013年底联合国内多个动物保护团体及个人志愿者，对国内9个省及自治州的15个城市（北京、呼和浩
特、大连、徐州、长沙、南宁、广州、成都、深圳、上海、重庆、沈阳、济南、济宁、合肥）里的超过180家大型超市及商场进行走
访调查，调查在该商场超市是否有售卖狗肉及相关制品。调查的超市包括多家知名连锁超市、以及一些当地的知名商场。

调查结果显示，除了在徐州市内的5家大型超市有狗肉制品出售以外，其他所有超市均没有售卖狗肉制品。生产狗肉制
品最为集中的地区沛县就位于徐州，仅在徐州商场超市发现狗肉制品销售这点也再一次印证了狗肉并非大众的主流消
费食品，食用狗肉或者制品的人为数不多。

根据我们之前的调查，在狗肉来源无法得到保证的情况下，狗肉制品的卫生安全也无从保障。调查结束后，我们迅速联系
了这5家超市，将我们了解到的狗肉产业链中存在大量违法行为以及食品安全风险的情况告知对方，希望对方能够本着
对消费者负责任的态度对现有销售的狗肉制品下架，并不再销售此类食品。

* 2015年3月我们再次核实了这些商场超市售卖狗肉制品的情况，遗憾的是有两家知名连锁超市仍在售卖狗肉产品，有
一家则改为只在逢年过节时售卖，还有两家超市均已经没有售卖狗肉产品。

3. 调查结果及分析
在狗肉产业链中，销售终端数量庞大并广泛分布在各地，因此政府部门要对销售终端加以监管的确存在不少难度。虽然
销售终端是产业链的最末端，但其实链条前端的各种问题都会影响着这个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环节。由于大量犬只来源
不明，后期的运输、屠宰、加工中的各种问题又缺乏完善的监督管理，那么无论是餐馆中出售的狗肉、农贸集市中看似新
鲜的点杀狗肉，更甚或是部分商场、超市出售的礼品装的狗肉，其食品安全卫生均不能得到有效保证。

五、 狗肉食品公司

1. 国家关于食品加工的法律法规
狗肉食品加工企业，其实是融合了养殖、运输中转、屠宰、销售等多个环节的综合性企业，因此本报告前述介绍的各环节
中相关法律法规也适用于狗肉食品加工企业。另外，我国对动物产品的可追溯体系也有着严格的规定，这要求任何动物
产品其来源都需要拥有相关证照和达到可追溯要求。

2. 走访发现的现实情况
相比零散分散的农贸市场、餐厅等私宰销售的生狗肉或熟食狗肉，作为正规大型狗肉加工企业，理论上应该管理更规范，
食品安全也应该更有保障。事实是否如此呢？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是目前我国狗肉食品加工企业最为集中的所在地，因此
我们曾两次走访这个地区。

然而通过2014年我们最新的走访发现，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却是狗肉产业衰败最为明显的地方。当地的著名狗肉食品公
司由于食品安全问题而关闭停产（相关媒体报道：《海宁警方：毒狗肉流入徐州已有三四年》30、《视频：徐州警方查获一吨
死狗》31、《20天将11吨有毒死狗卖到徐州 这些人到底毒死了多少狗？！》32），其负责人也被依法逮捕，就连永远站在舆论
风口浪尖的“樊哙狗肉”也不复昔日光彩。 

29 http://liaoning.nen.com.cn/system/2014/11/07/01331088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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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汉刘邦食品有限公司，江苏省徐州市沛县，2011年，2014年

图58：诺大的工厂里空无一人

据汉刘邦公司网站信息介绍：汉刘邦成立于一九九五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开发生产肉制品的企业。主要产品有软包装狗
肉、驴肉、冷冻白条狗、白条鸡、鸭、牛肉等系列产品。公司占地面积八千平方米，有员工120余人，年产值2000万元。

2011年我们首次到访时，生意十分红火，工场的车间地板上堆着大量屠宰后的死狗尸体，屠宰，分割，卤制等工作开展的
如火如荼。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里宰杀后的狗只被随意的丢弃在肮脏的地上，臭气熏天，地上到处都是毛发、狗只的内
脏等，环境十分肮脏，卫生条件令人担忧。同时，我们全程没有看到任何的检疫人员或相关检疫工作开展。

图59：屠宰后的犬只被随意堆积在肮脏的地面；图60：操作间可以随意进出无需任何卫生防护或消毒措施；图61：地面四处可见犬只内脏、残肢

2014年当我们再次来到这里时看到车间里空空荡荡，没有任何气味，只有厚厚的灰尘。曾经意气风发的负责人无奈地告
诉我们工场已经停工很久，原因是之前出了一个冻狗肉的案子，现在沛县管得特别严，所有企业都不准开工生产。后来我
们从同行业的其他人士包括从樊哙狗肉那边打听到，2014年沛县查处的大型毒狗肉案件就是汉刘邦公司发生的，他们
的负责人也因为此案被抓获判刑。同时，因为此案，沛县政府对该行业也加大了监管，责令不得生产冻狗肉，因为担心冻
狗的来历。正如汉刘邦张姓负责人说的，没有那么多活狗，所以，我们看到了几乎所有的狗肉制品工厂都已经停工。

30 http://www.cnxz.com.cn/newscenter/2013/2013083085357.shtml
31 http://tv.sohu.com/20140804/n403088800.shtml?lcode=AAAASTkmnVEtTilQ7vM06mKU-H-ufrd6-IyD43q7zUd_Jgpb_

bvlY0fYZebRD5oXDspGb1N6z8LUvaYm-P0619O0oBiNRFYImx3K7rDkgOmpZ_akcf6&lqd=11544
32 http://www.cnjxol.com/xwzx/jxxw/qxxw/content/2014-06/12/content_30873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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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中国青年网》的类似调查33中，也提到了该案件：“ 事实上，同样做狗肉生意，但也大有‘文章’。张进透露，在沛
县，分活狗、死狗‘两条线’。 出人意料的是，在当地一家名气较大、经常进行网络宣传的狗肉生产厂家被曝主要加工死
狗肉。‘我们做活狗，他们做死狗，他做点活狗也是象征性地做做样子。’张进透露，‘死狗肉、冷冻狗肉味道不好，主要是
白条，这些孬狗肉基本上都做了包装狗肉。冻狗肉不敢说100%是孬狗肉，但肯定95%以上是孬狗肉。张进告诉记者，他
知道沛县至少四家专门做死狗肉的。”“这并非信口开河。可以佐证的是，记者查阅到的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4）沛刑初字第413号34就显示，被告人明知吕某等人（均已判刑）‘使用毒药、毒针药死的狗仍予以收购’，并加工成
狗肉销售给他人食用，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目前沛县超市所销售的包装狗肉基本上都是用死狗肉做的，
很少有用活狗的。’张宝连也告诉记者。张宝连（音）是‘张吉伟活鲜狗肉店’老板张吉伟的儿子，也帮着他父亲打理狗肉
店。”

徐州汉戌堂食品有限公司，江苏省徐州市沛县，2011年，2014年

图62-63：车间里布满了厚厚的灰尘，空无一人，显然已经停工一段时间了

2011年，我们首次走访汉戌堂的时候，发现这家企业的规模在我们所调查的狗肉制品企业里是最大的。但在2014年我们
再次到访时，我们发现厂区空无一人，车间里的情况跟汉刘邦相差无几，干净，没有明显异味并且布满灰尘。第二天，当我
们再次来到这里，在办公楼里找到了几位行政人员，据其中一男工作人员介绍说现在这个行业检查很严，包括冻车也会
被查，没有货来生产，他们就没有开工，在这里的其它好多家企业也停工了。同时，在交谈中，他也再次提到，根本没有肉
狗的养殖场，狗都是一家家收来的。

沛县樊哙狗肉制品有限公司，江苏省徐州市沛县，2011年，2014年

图64：樊哙公司大门 
图65：门口两家配套超市大门紧闭

33 http://finance.youth.cn/finance_gdxw/201501/t20150114_6406468.htm 
34 http://www.court.gov.cn/zgcpwsw/jiangsu/jssxzszjrmfy/pxrmfy/xs/201412/t20141222_5428353.htm



28

在本报告前文第一点“被食用的狗只从何而来？”中，我们就曾介绍过樊哙狗肉制品公司。在2014年我们再次到访该企业
时发现，偌大的厂区内我们只见到了樊宪涛的儿子和一个老妇人，和其它企业相同，也是停产很久。就连门口曾经作为风
光门面的两家配套超市也是大门紧闭。除了亲口向我们否认肉狗养殖场和肉狗等概念，樊哙的人员也坦承地向我们介绍
了“狗肉检疫”的各种猫腻。在询问到狗肉有无经过卫生检疫时，樊哙人员这样回答我们：“都有。生制品运输要麻烦一些，
熟的没有什么限制，生制品必须有检疫证明，这些检疫报告是我们自己厂就可以出，而且质量要更安全一些。”我们进一
步问到这种“检疫证”的价格，他说：”检疫证有几百的、上千的，以前便宜才几十块钱，现在管的比较严啦，以前像什么死
肉啊都有检疫证”

3. 调查结果及分析
作为“放心”狗肉的来源，公众将希望寄托于看似正规的狗肉食品公司生产的产品。然而走访的结果却令人吃惊：没有一
家狗肉食品公司的犬只是来源于对外吹嘘的专业养殖场，几家狗肉食品企业的负责人都否认了养殖场和肉狗的存在，食
用的犬只都是收购而来的土狗。这些没有养殖记录，没有免疫证明的狗只用于制作食品，已经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规定，
也罔顾消费的健康安全。

另一方面，这些大型狗肉食品公司的衰败尤为明显，沛县知名企业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而停产、负责人被批捕，其余公司
也在越来越严格的政府监管和市场供求减少的影响下经营惨淡。由于政府对相关环节加强了管理和监督，各大狗肉企业
相继停工，这是否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以往一直被认为是合法规范的狗肉制品企业事实上也是违规经营？

六、 狗肉价格

以下表格内列出的是我们多次走访调查记录到的当时狗肉价格的一个大概范围：

活狗（元/斤） 生狗肉（元/斤） 熟食狗肉（元/斤）

2011 年初 9-13 12-19 25-40

2011 年底 6.5-10 6.5- 19 30-45

2012 年中 没有记录 9-15 30

2014年中 8-18 13-23 20-40

通过走访比较及行业内部人士介绍，狗肉价格略有上浮，特别是在最近一年（2014年）。据行业内部人士及我们的分析这
主要是因为近几年公众对于狗肉问题关注较多，动保人士的救狗行动、群众对狗肉产业链违法行为的举报、越来越多偷
盗毒杀犬只案件被破案和曝光，加上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和加强监管，都加大了这条产业链的成本。

七、 对外来人员的敏感度

最初在2000年我们早期开展的一些调查走访中，产业链各环节对外来人员基本没有戒备心，即使是我们的外籍同事也
能顺利进入各种狗只交易市场、屠宰场等。狗贩子毫不避讳的和我们交谈，对于我们拍照摄影都不会有任何的干预。

而近年来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越来越隐蔽起来。从我们走访的感受而言，产业链的从业人员越来越谨慎、小心，产业
链的一些场所的地点也越来越远离市区和人群集中地。在我们整个调查暗访中，外籍人士是肯定会引起对方怀疑的，即
使是国内的面孔，照相及摄影也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在走访过程中也需要伪装自己的身份，非常谨慎的和对方交谈。我们
也发现很多产业链从业人员也具备一定的反侦察能力，也会在交谈中不断去了解我们的信息，确认我们的身份，涉及到
特别敏感的问题时也不会直接回答，甚至还派人反跟踪我们的调查车辆等。

一个合法正规的产业和经营行为，是可以光明正大地接受公众和媒体监督的。然而从整个狗肉产业链各个环节所表现出
的敏感和谨慎让我们更加确认：这条产业链充满了违法违规的行为，这正是他们惧怕被曝光的根本原因。因为一旦公众
了解了这些食用狗只背后的问题真相，这条黑色产业链将面临更加不可避免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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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总结：

通过多年来对这个狗肉产业链持续不断的关注、深入其间的调查、以及和业内人士的面对面交流，我们在此报告中深入
挖掘和记录了食用狗只这个充满争议性的话题背后的种种令人震惊的问题、多年来这条产业链上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
问题和变化其背后的原因。

狗肉产业链上充满了各种违法违规的问题，对其加强监管将关乎着整个社会的和谐文明、减少犯罪、维护食品安全等方
方面面。在此亚洲动物基金强烈呼吁：

1. 呼吁中国的《动物保护法》（或《反虐待动物法》）尽快出台，并禁止因肉用而贩卖、运输或宰杀猫狗。 
注：亚洲地区的很多政府都认识到了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反对食用及宰杀猫狗，也正在开展禁止宰杀及食用猫狗的相
关工作。在香港，1950年起，屠宰猫狗用作食用属于违法行为。菲律宾在1998年推出了动物福利法，根据该法，屠宰
猫狗作为食品被宣布为非法。2003年，台湾将2001年颁发的《动物保护法》加以修订和改善，在“禁止屠宰和销售狗只

（和其他伴侣动物）以作食用”的基础上进一步禁止食用狗肉。最新的2014年刚颁布的泰国《动物保护法》同样也都
规定了禁止食用猫狗。这些国家和地区，再加上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例如：新加坡），认识到猫狗是先进文明社会里的
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下令禁止食用猫狗，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2. 呼吁政府加重对整个食用狗只产业链各环节的监管和执法，包括对偷盗毒杀狗只行为的处罚和加强执法力度，坚决
取缔现有非法狗只屠宰和交易行为，并对狗只的违法贩运加大监督，。

3. 呼吁广大民众正视狗肉非法产业链背后的深层次问题，食用狗只很可能就是鼓励了犯罪助长了偷盗行为。

请拒绝食用狗只，不要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为黑色产业链买单！


